

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文件
涪水利发〔2021〕247号

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

关于水利建设领域安全生产

监管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事业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监管，根据水利部第26号令，市水利局、市安监局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重点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水基﹝2012﹞50号）以及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《关于开展“体外循环”和“隐形审批”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水办设〔2021〕7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水利建设实际，现将水利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备案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涪陵辖区范围内防洪、除涝、灌溉、水力发电、供水等（包括配套与附属工程）各类水利工程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、加固和拆除等活动。

二、备案地点

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初设审批且公开招投标的建设项目、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等危险性较大的水利建设项目，必须向区水利局进行安全监管备案登记（地址：太极大道83号，联系电话：72225574）。其它水利建设项目（含比选项目）向项目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进行安全监管备案登记。

三、备案时限

建设项目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15日内（拆除工程或爆破工程等危险性较大工程在施工15日前）必须进行备案登记。

四、主要备案内容

下述资料和《涪陵区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备案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由业主单位负责及时向备案单位提交登记。

（一）项目法人组织编制的建设项目《安全生产措施方案》，根据水利部26号令第九条第二款规定，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并结合工程的具体情况编制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．项目概况；

2．编制依据；

3．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相关负责人；

4．安全生产的有关规章制度制定情况；

5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等；

6．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；

7．工程度汛方案、措施；

8．其他有关事项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施工合同、安全生产合同；

（三）建设项目施工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等级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书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人员考核合格证书；

（五）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等危险性较大工程还应提供以下备案资料：

1．拟拆除或拟爆破的工程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物的说明；

2．施工组织方案；

3．堆放、清除废弃物的措施；

4．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监管，落实责任。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事业单位和各乡镇街道要认真履行水利安全监管职责，及时将业务主管范围内或辖区内水利建设项目纳入安全监管范畴，认真制定并严格落实监督检查计划，维护水利安全生产秩序。

（二）全面清理，积极推进。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事业单位和各乡镇街道要加强沟通联动，相互配合，对业务主管范围内或本辖区在建水利工程进行全面清理，督导项目法人及时进行安全监管备案。 

（三）严格考核，确保效果。我局将各单位安全监管备案工作执行情况纳入水利综合目标考核，同时对未按规定进行安全监管备案的水利项目，一律视为拒绝和逃避安全监管，严肃追究有关责任，在工程验收时不予出具安全监管工作报告，以此推动安全监管备案工作有效实施。

附件：涪陵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监管备案登记表

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	涪陵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备案登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涪水利安备第〔      〕   号

	单位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工程名称
	 
	工程所在地
	 

	工程总投资
	 
	安全生产费
	 

	主要建设内容
	

	工程主要    危险源
	

	工程开工时间
	 
	拟竣工时间
	 

	业主单位
	 
	法人
	 
	联系电话
	 

	
	
	分管领导
	 
	联系电话
	 

	
	
	现场监管人员
	 
	联系电话
	 

	施工单位
	 
	项目经理
	 
	联系电话
	 

	
	
	技术负责人
	 
	联系电话
	 

	
	
	安全员
（现场负责人）
	 
	联系电话
	 

	监督举报电话
	区应急局：023-72712350  区水利局：023-72225574  乡镇（街道）：

	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条件审核资料
	核对情况
	备注

	施工合同、安全生产合同
	 
	

	施工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等级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
	 
	

	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人员考核合格证
	 
	

	编制的安全生产措施方案
	 
	

	其它特别说明或提示
	
	

	业务主管科站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安全监管科站负责人意见：


	正式纳入安全综合监管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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